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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规约》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 l 项和第 3 项及

第四十二条第六至八款拟订的规则

A 法官必须因《规约》和((程序和ÌlE如规则>)规定的理由 i革命求免除其取责如果

没有这样做、可要求其回避 c

B。 检察官、被调查E'J<.f)k且诉IfJ 人.u&适、 l斗 fj，j 还有被害人可卖求法官国进

C 除 r <<规约>)第四 i - .条第二款第 1 1页规定的理由外-U列情况也构成免l东安

质疑法'自'的职责和i适飞时要求正因避的J'V-.[JI:

(1) 与前款所述的任何人或正律师存在幅幅关系戎相史的手实情 iJê..'.&: }'.1其尊

亲属或卑亲属『或为其血亲或姻亲儿弟姐眯;

(2) 现为或曾为当事 A方的辩护律师‘或曾经照顾或监护、与李」方‘或受到当事

一方的照顾或监护;

(3) 曾经被当事 .jH"; 友或控告、指称 x， J 在民履 1J 法官职责之前的 . Jff!~日罪行

为或轻罪负有责任;

(4) 曾经担任当事 右的辩护律师或代理人.作为律师Wflî -1页诉讼或 斗、案

件的判决、或作为检察官、鉴定人或ìJl人参与这神案件;

99-21170(c) 230799 230799 

r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8b2a76/



PCNICC/1999IWGRPEIDP. 1l 

2 

(5) 在履行其法官职责之前.曾经告发或控告当事古二

(6) 与当事 A方有-个尚未 r结的诉讼;

(7) 与诉讼当事~1J存在亲宙的友谊或严重的和 8Jj ，'@的私人恩怨;

(8) 在案件中有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益:

(9) 曾经是诉讼当事」方的 F属‘或当事」方曾经是受质疑法官的下属;

(1 0) 在履行其职责时i才案件所陆问题、当事方及其代理人和律师有 r 定看

法;

(11) 曾通过媒体、书面形式4公 n才 r iJJ 发:&意%.口I能影响审理案件所需的公

平形象;

(1 2) 为公开维护可事 方立场的tJl构或协会的成员 E

D, 适用前款所述理由的洁白'应请求免I~参与审理案件‘而不等待被要求ln] 避、

2 提出的免除职责请求应陈述其依据的理由‘并阿通过分庭庭长交法院阮长

会议 v

1 如果;去院院长会议认为该法官提出的免除职责请求不具有止当理由.则应

裁定i支出官继续审理案件.但不得如碍诉讼当事方质疑法官的权利‘且根据充分

理由对i亥当事方执行适用的惩罚措施G

E. 依前-条条款行事时.如果法官在五天之内没有收到继续审理案件的命令，

则应从此退出案件『并根据情况将 ifF V~记录移交替取代店官。

2 对免除职责请求所作的裁定应当叙明其根据的理由并应通知当事各方 c

F. 应在知悉质疑所根据的理由后‘主即提出质疑 E 如果在立案之前己烧知道.

必须在诉讼厅始时提出;否则将不允许提出 E

2 质疑应由律州以书由形点提tH. 丹:山须由庭被确认的顶疑人连署

G, 应由 F列法官负责调查勺质疑有犬的事项:

(a) 如受质疑陆官是预审 ý}庭庭长‘则由审判分庭庭长调查;如受质疑法'自'是

审判分庭庭长俞则由 b斥分庭庭长 i周杏;如受质疑法官是上诉分庭庭七二、则由最

资深法官阔奎R如果有固难贝。由 i亥分庭前1r 长的法官调查，

(b) 如受质疑沽'自足:H何其他 J 名注'~%'. ÝllJ 由该分庭最资流j去有两杏.1w'灵'质疑

法'自资历最高龟则出资国第二:高的洁'白'调查一

旺 l 且提出质疑、在作出裁判以前 R案1'Hì.ilÍ I 替代法官按于 .'.t、要时应将气质疑

有关的书面陈述和l文件转交负责处理此事的it'白

2 处理法官阵将书面陈述和1 :z {斗副本送交受质疑法官.要求i知去官在今 天之

内就质疑提出答畔u

3. 如果受质疑ìLYf承认提出 Irf[ 蜒的Jll'ltJ 属仨此事即告(结.杠，矶，过 /二址

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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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否则、负责调查的法官应指令在 10 天之内提出以适当形式提交的相关证

据-然后，该法官应将此事提交法院院长会议‘由院怯会议召开全体法官会议吨根

据《规约》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作出截断c 全体法官会议应在听取检察官的意见

后作出此项裁定‘并说明裁定所依据的理由、

l 驳回质疑的裁定应当规定将当时审理中的案件交还受质疑;去官 c 如果裁

定明确认定提出质疑方存有恶意‘则应对其处以罚金-但不应妨碍执行任何可能

适用的惩罚措施。

2 如果作出质疑得直的裁定‘该法官h'i从此退出有关案件。替代法官应继续

审理案件、直到结案为止 U

J 不得对要求回避理由的裁定提出仨诉。

K 本章规定应按照第四十二条第六、 七和八款的规定比照适用于检察官和副检察

官职责的免除和国避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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